
蜜望實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反貪腐暨反賄賂政策及推行狀況 

企業穩健經營 

 

本公司在所有商業互動關係中都謹守高規誠信標準，訂定「道德行為準則」、「誠信經營守則」、

「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等規範，對於貪腐和賄賂採取零容忍態度，目前正積極推

動下列事項： 

 與供應商簽定「供應商行為準則暨供應商承諾書」。 

 調查客戶關於誠信、反貪腐、反賄賂之政策。 

 擬定「反貪腐、反賄賂政策」，該政策業經董事長核定，將於 2025 年 1 月 14 日第十二屆

第十一次董事會通過後，公告實施。「反貪腐、反賄賂政策」主要係依下列行動框架進行，

以達反貪腐、反賄賂目的： 

 

 

 

 

 

 

 

 

 

 

 

 

 

為強化遵守誠信經營、反貪腐、反賄賂政策之重要性，本公司應定期辦理教育訓練與宣

導，使本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經理人、員工充分瞭解本公司誠信經營及反貪腐、反賄賂政

策及因違反本政策可能導致的後果與風險。2024 年度，蜜望實總公司已完成反貪腐評估。 

蜜望實積極與內部員工與供應商溝通以傳遞反貪腐、反賄賂之重要性，2024 年已透過內

部課程方式，針對各類別員工進行反貪腐與誠信經營之溝通，合計已進行反貪腐相關溝通之

員工百分比達 100%；針對供本公司 2024 年銷貨收入前十大客戶及進貨前十大供應商已完

成誠信、反貪腐、反賄賂等相關政策調查比率分別為 100%及 90%。未來我們將持續與公司

成員及供應商進行反貪腐宣導，以持續提升公司夥伴之反貪腐意識。 

■2024 年反貪腐溝通情形 

類別 已進行反貪腐 
相關溝通人數 該類別總人數 已進行反貪腐 

相關溝通百分比 
董事會及功能性委員會成員 8 8 100% 
員工(不含兼任董事員工) 92 92 100% 
合計 100 100 100% 

反貪腐、反賄賂行動框架 
本公司不從事亦不接受任何未遵守本政策或反貪腐反賄賂相關法律之任何活動。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經理人、員工、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於執行業務時，不

得直接或間接向客戶、代理商、承包商、供應商、公職人員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提

供、承諾、要求或收受任何形式不正當利益，包括以透過對政黨或參與政治活動

之組織或個人直接或間接提供捐獻或經由慈善捐贈或贊助變相行賄，藉以建立商

業關係或影響商業交易行為，或加速或確保行政機關為相應舉措。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經理人、員工、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對政黨或參與政治

活動之組織或個人直接或間接提供捐獻，應符合政治獻金法及公司內部相關作業

程序，不得藉以謀取商業利益或交易優勢。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經理人、員工、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對於慈善捐贈或贊

助，應符合相關法令及內部作業程序，不得為變相行賄。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經理人、員工、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不得直接或間接提

供或接受任何不合理禮物、款待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藉以建立商業關係或影響商

業交易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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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已進行反貪腐 
相關溝通人數 該類別總人數(註 1) 已進行反貪腐 

相關溝通百分比 
供應商 9 10 90% 

註：依本公司 2024 年個體財務報表前十大供應商進行反貪腐溝通 

 

類別 已進行反貪腐 
相關溝通人數 該類別總人數(註 2) 已進行反貪腐 

相關溝通百分比 
客戶 10 10 100% 

註：依本公司 2024 年個體財務報表前十大客戶進行反貪腐溝通 

 

內部稽核依內部稽核實施細則及風險評估結果擬定年度稽核計畫，據以檢查本公司之內

部控制制度。年度稽核計畫報經董事會通過，修正時亦同。 稽核人員依年度稽核計畫執行查

核，對於檢查所發現之內部控制制度缺失及異常事項均據實揭露於稽核報告，稽核報告及追

蹤報告陳核後，於稽核項目完成之次月底交付獨立董事查閱，並於該報告陳核後加以追蹤，

按季作成追蹤報告至改善為止，以確定相關單位業已及時採取適當之改善措施。2025 年內部

稽核並無發現重大缺失項目，且缺失項目均已進行追蹤與改善，公司未來會持續注重內控管

理，以加強營運效率。2025 年度亦未接獲有違反誠信經營行為之檢舉或訴訟案件。 

為確保公司內部同仁皆具備反貪腐意識，並可將反貪腐具體落實於日常營運工作中，每

年公司皆針對全體員工舉辦反貪腐教育訓練，2025 年全體員工接受反貪腐、反賄賂教育訓練

比例為 91%，共計 87 人完成反貪腐教育訓練，以證明年度反貪腐溝通之成效。 

 

類別 已進行反貪腐 
教育訓練人數 該類別總人數 已進行反貪腐 

相關溝通百分比 
員工 87 96 91% 

 

 

 

 
 


